
考選部 公告 

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4月22日 

發文字號：選特二字第1111500172號 

 

主旨：公告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規則第4條修正草案，請

社會各界於預告期間惠示卓見。 

依據：行政程序法第151條第2項及第154條第1項。 

公告事項：  

一、修正機關：考選部。 

二、修正依據：公務人員考試法第7條第1項。 

三、旨揭修正草案登載於本部全球資訊網（網址：

https://www.moex.gov.tw）「考選法規」之「法規草案公告」網

頁。 

四、任何人得於民國111年4月28日前，以書面或電子郵件向本部特種考

試司第二科表示意見(地址：116203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之1號，

電子郵件信箱：000576@mail.moex.gov.tw)。 

 

部長  許舒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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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規則第四條
修正草案總說明 

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規則(以下簡稱本規則)自八十

五年四月二十五日訂定施行後，曾歷經二十三次修正，最近一次於一百

十一年三月十六日修正施行。 

本考試三等及五等考試應試科目相較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及

初等考試均少列考一科專業科目，惟四等考試仍與公務人員普通考試專

業科目數相同。考量身心障礙者身心狀況及本考試各等別應試科目數之

衡平，經提 110年 4月 1日考試院第 13屆第 29次會議報告，本考試四

等考試朝減列一科應試專業科目方向檢討修正。 

為求周妥，考選部於一百十年八月三十日邀集測驗專家召開會議，

訂定應試專業科目調整原則，依該調整原則，並參酌各類科之職系說明

書、應試科目命題大綱及部分類科相關用人機關與學者專家研商意見，

研擬本考試四等考試應試科目修正建議，於一百十一年一月十七日函請

本考試相關用人機關表示意見後，修正本規則第四條附表六應試科目

表，各類科應試專業科目均減列一科，並另定本次修正內容自一百十二

年一月一日施行。 

考選部公報第111027期　　　　　

http://gazette.moex.gov.tw/Browse/wHandGazette_File.ashx?gid=395&aid=2240



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規則第四條修

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

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

第四條  本考試各等別類科

之應試科目，分別依附表

四、五、六、七之規定。 

  前項規定，除中華民

國一百十一年三月十六日

修正之附表四至附表七、

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○月

○日修正之附表六，自一

百十二年一月一日施行

外，自一百零九年一月十

六日施行。 

第四條  本考試各等別類科

之應試科目，分別依附表

四、五、六、七之規定。 

前項規定，除中華民

國一百十一年三月十六日

修正之附表四至附表七，

自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施

行外，自一百零九年一月

十六日施行。 

一、第一項未修正。 

二、為利應考人因應，另定

本次修正內容施行日

期，爰修正第二項文

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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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條附表六 

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四等考試

應試科目表修正草案對照表 

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

壹、本表所設類科，仍需配合當年任

用需求予以設置。  

貳、各類科普通科目為:  

◎一、國文（作文與測驗）。採申

論式與測驗式之混合式試題

，占分比重為作文占百分之

八十，測驗占百分之二十。

考試時間二小時。  

※二、法學知識（包括中華民國憲

法、法學緒論），採測驗式

試題，占分比重為中華民國

憲法占百分之五十、法學緒

論占百分之五十。考試時間

一小時。  

參、各類科專業科目：  

一、試題題型：除新聞廣播類科

「國語播音（百分之五十）

與閩南語播音（百分之五十）

」或「國語播音（百分之五

十）與客語播音（百分之五

十）」採實地測驗外，其餘

各科目前端有「◎」符號者

採申論式與測驗式之混合式

試題（占分比重各占百分之

五十）；前端有「※」符號

者採測驗式試題，未註記者

均採申論式試題。  

二、考試時間：除建築工程類科

「建築圖學概要」考試時間

為三小時、新聞傳播職系新

聞廣播類科應試科目「國語

播音（百分之五十）與閩南

壹、本表所設類科，仍需配合當年任

用需求予以設置。  

貳、各類科普通科目為:  

◎一、國文（作文與測驗）。採申

論式與測驗式之混合式試題

，占分比重為作文占百分之

八十，測驗占百分之二十。

考試時間二小時。  

※二、法學知識（包括中華民國憲

法、法學緒論），採測驗式

試題，占分比重為中華民國

憲法占百分之五十、法學緒

論占百分之五十。考試時間

一小時。  

參、各類科專業科目：  

一、試題題型：除新聞廣播類科

「國語播音（百分之五十）

與閩南語播音（百分之五十）

」或「國語播音（百分之五

十）與客語播音（百分之五

十）」採實地測驗外，其餘

各科目前端有「◎」符號者

採申論式與測驗式之混合式

試題（占分比重各占百分之

五十）；前端有「※」符號

者採測驗式試題，未註記者

均採申論式試題。  

二、考試時間：除建築工程類科

「建築圖學概要」考試時間

為三小時、新聞傳播職系新

聞廣播類科應試科目「國語

播音（百分之五十）與閩南

參考其他公

務人員考試

規則體例，

刪除第肆點

類科前之職

系名稱，俾

期一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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語播音（百分之五十）」或

「國語播音（百分之五十）

與客語播音（百分之五十）」

採實地測驗外，其餘採測驗

式試題之科目考試時間為一

小時，採申論式試題、混合

式試題之科目考試時間均為

一小時三十分。  

肆、新聞廣播類科選試科目「國語播

音（百分之五十）與閩南語播音

（百分之五十）」或「國語播音

（百分之五十）與客語播音（百

分之五十）」，用人機關提列任

用計畫時，須依選試科目分別填

列需用名額，並按選填該選試科

目之應考人擇優錄取。 

語播音（百分之五十）」或

「國語播音（百分之五十）

與客語播音（百分之五十）」

採實地測驗外，其餘採測驗

式試題之科目考試時間為一

小時，採申論式試題、混合

式試題之科目考試時間均為

一小時三十分。  

肆、新聞傳播職系新聞廣播類科選試

科目「國語播音（百分之五十）

與閩南語播音（百分之五十）」

或「國語播音（百分之五十）與

客語播音（百分之五十）」，用

人機關提列任用計畫時，須依選

試科目分別填列需用名額，並按

選填該選試科目之應考人擇優錄

取。 

類 

別 

職 

組 

職 

系 

類 

科 
專 業 科 目  

類 

別 

職 

組 

職 

系 

類 

科 
專 業 科 目  未修正。 

行

政 

綜

合 

綜

合

行

政 

一

般

行

政 

※三、行政法概要 

※四、行政學概要 

◎五、政治學概要 

行

政 

綜

合 

綜

合

行

政 

一

般

行

政 

※三、行政法概要 

※四、行政學概要 

◎五、政治學概要 

◎六、公共管理概要 

公共管理包

含於行政學

內涵中，為

避免不同應

試科目針對

相同、相近

之專業知能

進行評測，

爰減列公共

管理概要科

目。 

行

政 

綜

合 

綜

合

行

政 

一

般

民

政 

※三、行政法概要 

※四、行政學概要 

◎五、地方自治概要 

行

政 

綜

合 

綜

合

行

政 

一

般

民

政 

※三、行政法概要 

※四、行政學概要 

◎五、政治學概要 

◎六、地方自治概要 

本類科與一

般行政類科

之應試科目

，宜有適當

區隔，以符

應用人機關

任用需要，

爰減列政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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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概要科目

。 

行

政 

綜

合 

綜

合

行

政 

戶

政 

※三、行政法概要 

※四、移民法規與戶籍法

規概要 

五、民法親屬編概要 

行

政 

綜

合 

綜

合

行

政 

戶

政 

※三、行政法概要 

※四、移民法規與戶籍法

規概要 

五、民法親屬編概要 

◎六、社會工作概要 

參酌公務人

員普通考試

本類科列考

應試科目與

職系說明書

之工作職能

，減列普考

未列考之社

會工作概要

科目。 

行

政 

綜

合 

社

勞

行

政 

社

會

行

政 

※三、行政法概要 

四、社會工作概要 

五、社會政策與社會立

法概要 

行

政 

綜

合 

社

勞

行

政 

社

會

行

政 

※三、行政法概要 

四、社會工作概要 

五、社會研究法概要 

六、社會政策與社會立

法概要 

參酌職系說

明書工作職

能及考量委

任職工作內

容多屬事務

性及執行面

，宜減列屬

進階知識之

延伸性專業

應試科目，

爰減列社會

研究法概要

科目。 

行

政 

綜

合 

文

教

行

政 

文

化

行

政 

三、本國文學概要 

四、藝術概要 

五、文化行政概要 

行

政 

綜

合 

文

教

行

政 

文

化

行

政 

三、本國文學概要 

四、世界文化史概要 

五、藝術概要 

六、文化行政概要 

考量委任職

工作內容多

屬事務性及

執行面，宜

減列屬進階

知識之延伸

性專業應試

科目，爰減

列世界文化

史概要科目
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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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
政 

綜

合 

文

教

行

政 

教

育

行

政 

※三、行政法概要 

四、教育概要 

五、心理學概要 

行

政 

綜

合 

文

教

行

政 

教

育

行

政 

※三、行政法概要 

四、教育概要 

五、心理學概要 

六、教育測驗與統計概

要 

考量委任職

工作內容多

屬事務性及

執行面，宜

減列屬進階

知識之延伸

性專業應試

科目，爰減

列教育測驗

與統計概要

科目。 

行

政 

綜

合 

文

教

行

政 

博

物

館

管

理 

三、博物館學概要 

四、博物館管理概要 

五、本國文化史概要 

行

政 

綜

合 

文

教

行

政 

博

物

館

管

理 

三、博物館學概要 

四、社會教育概要 

五、博物館管理概要 

六、本國文化史概要 

社會教育概

要科目內涵

與實務工作

密切相關，

可納入用人

機關實務訓

練與在職訓

練階段培養

之專業應試

科目，爰予

以減列。 

行

政 

綜

合 

新

聞

傳

播 

新

聞

廣

播 

三、新聞學概要 

四、新聞廣播概要（

包括廣播實務） 

五、實地測驗： 

國語播音（百分

之五十）與閩南

語播音（百分之

五十）或國語播

音（百分之五十）

與客語播音（百

分之五十）   （

選試科目） 

行

政 

綜

合 

新

聞

傳

播 

新

聞

廣

播 

三、新聞學概要 

四、新聞廣播概要（包

括廣播實務） 

五、英文 

六、實地測驗： 

國語播音（百分之

五十）與閩南語播

音（百分之五十）

或國語播音（百分

之五十）與客語播

音（百分之五十）   

（選試科目） 

英文科目屬

於基礎性之

應試科目，

應可合理期

待應考人已

充分認知，

爰予以減列

。 

行

政 

綜

合 

新

聞

傳

播 

視

聽

製

作 

三、影視製作學概要 

四、大眾傳播學概要 

五、攝影學概要 

行

政 

綜

合 

新

聞

傳

播 

視

聽

製

作 

三、影視製作學概要 

四、大眾傳播學概要 

五、攝影學概要 

六、編導概要 

考量委任職

工作內容多

屬事務性及

執行面，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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導概要偏重

技術層面，

且屬進階知

識之延伸性

專業應試科

目，或可納

入用人機關

實務訓練與

在職訓練階

段培養，爰

予以減列。 

行

政 

綜

合 

圖

書

史

料

檔

案 

圖

書

資

訊

管

理 

◎三、圖書資訊學概要 

四、技術服務概要 

五、資訊系統與資訊檢

索概要 

行

政 

綜

合 

圖

書

史

料

檔

案 

圖

書

資

訊

管

理 

◎三、圖書資訊學概要 

四、技術服務概要 

五、讀者服務概要 

六、資訊系統與資訊檢

索概要 

讀者服務概

要科目內涵

與實務工作

密切相關，

可納入用人

機關實務訓

練與在職訓

練階段培養

之專業應試

科目，爰予

以減列。 

行

政 

綜

合 

人

事

行

政 

人

事

行

政 

※三、行政法概要 

※四、行政學概要 

五、現行考銓制度概要 

行

政 

綜

合 

人

事

行

政 

人

事

行

政 

※三、行政法概要 

※四、行政學概要 

五、現行考銓制度概要 

六、心理學概要（包括

諮商與輔導） 

參酌職系說

明書工作職

能，心理學

概要（包括

諮商與輔導

）科目相較

於其餘列考

應試專業科

目，非屬本

類科核心職

能直接相關

之科目，可

納入用人機

關實務訓練

與在職訓練

階段培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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爰予以減列

。 

行

政 

財

務 

財

稅

金

融 

財

稅

行

政  

◎三、稅務法規概要 

◎四、會計學概要 

◎五、民法概要 

行

政 

財

務 

財

稅

金

融 

財

稅

行

政  

◎三、稅務法規概要 

◎四、財政學概要 

◎五、會計學概要 

◎六、民法概要 

財政學概要

科目屬於基

礎性之應試

科目，應可

合理期待應

考人已充分

認知，爰予

以減列。 

行

政 

財

務 

財

稅

金

融 

金

融

保

險 

◎三、會計學概要 

四、貨幣銀行學概要 

五、保險學概要 

行

政 

財

務 

財

稅

金

融 

金

融

保

險 

◎三、會計學概要 

※四、經濟學概要 

五、貨幣銀行學概要 

六、保險學概要 

經濟學概要

科目屬於基

礎性之應試

科目，應可

合理期待應

考人已充分

認知，爰予

以減列。 

行

政 

財

務 

會

計

審

計 

會

計 

◎三、會計學概要 

◎四、成本與管理會計概

要 

◎五、政府會計概要 

行

政 

財

務 

會

計

審

計 

會

計 

◎三、會計學概要 

◎四、成本與管理會計概

要 

◎五、審計學概要 

◎六、政府會計概要 

參酌職系說

明書工作職

能與行政院

主計總處曾

表示之意見

，審計學概

要科目非屬

主計專業知

能，爰予以

減列。 

行

政 

法

務 

司

法

行

政 

法

院

書

記

官 

◎三、刑法概要 

◎四、民法概要 

五、民事訴訟法概要與

刑事訴訟法概要 

行

政 

法

務 

司

法

行

政 

法

院

書

記

官 

三、刑法概要  

四、民法概要  

五、民事訴訟法概要與

刑事訴訟法概要  

六、法院組織法概要  

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年一

月一日起，應試科目修

正如下： 

◎三、刑法概要 

◎四、民法概要 

一、刪除已

不再適

用之應

試科目

。 

二、依據用

人機關

與專家

學者研

商意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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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民事訴訟法概要與

刑事訴訟法概要 

六、行政法概要 

，行政

法概要

科目可

納入用

人機關

實 務 (

在 職 )

訓練階

段培養

，爰予

以減列

。 

行

政 

法

務 

司

法

行

政 

執

達

員 

◎三、民法概要 

※四、刑法概要 

五、民事訴訟法概要與

強制執行法概要 

行

政 

法

務 

司

法

行

政 

執

達

員 

三、民法概要  

四、刑法概要  

五、強制執行法概要  

六、民事訴訟法概要與

刑事訴訟法概要 

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年一

月一日起，應試科目修

正如下： 

◎三、民法概要 

※四、刑法概要 

五、強制執行法概要 

六、民事訴訟法概要與

刑事訴訟法概要 

一、刪除已

不再適

用之應

試科目

。 

二、依據用

人機關

與專家

學者研

商意見

，刑事

訴訟法

概要科

目相較

其餘列

考應試

專業科

目，非

屬本類

科核心

職能直

接相關

之科目

，爰予

以減列

。 

行

政 

法

務 

司

法

行

政 

執

行

員 

◎三、民法概要 

※四、行政法概要 

五、民事訴訟法概要與

強制執行法概要 

行

政 

法

務 

司

法

行

政 

執

行

員 

三、民法概要  

四、行政法概要  

五、強制執行法概要  

六、民事訴訟法概要與

刑事訴訟法概要  

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年

一月一日起，應試科目

修正如下： 

◎三、民法概要 

※四、行政法概要 

五、強制執行法概要 

六、民事訴訟法概要與

刑事訴訟法概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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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
政 

經

建 

經

建

行

政 

經

建

行

政 

三、統計學概要 

四、貨幣銀行學概要 

※五、經濟學概要 

行

政 

經

建 

經

建

行

政 

經

建

行

政 

三、統計學概要 

四、國際經濟學概要 

五、貨幣銀行學概要 

※六、經濟學概要 

考量委任職

工作內容多

屬事務性及

執行面，宜

減列屬進階

知識之延伸

性專業應試

科目，爰減

列國際經濟

學概要科目

。 

行

政 

經

建 

交

通

行

政 

交

通

行

政 

三、運輸學概要 

四、運輸經濟學概要 

五、交通行政概要 

行

政 

經

建 

交

通

行

政 

交

通

行

政 

三、運輸學概要 

四、運輸經濟學概要 

五、運輸管理學概要 

六、交通行政概要 

考量委任職

工作內容多

屬事務性及

執行面，宜

減列屬進階

知識之延伸

性專業應試

科目，爰減

列運輸管理

學概要科目

。 

行

政 

經

建 

地

政 

地

政 

三、土地法規概要 

四、土地利用概要 

五、民法物權編概要 

行

政 

經

建 

地

政 

地

政 

三、土地法規概要 

四、土地利用概要 

五、民法物權編概要 

六、土地登記概要 

土地登記概

要科目係屬

土地登記業

務實務執行

面事項，該

科目內容可

納入土地法

規概要科目

之範圍，或

納入用人機

關實務訓練

與在職訓練

階段培養之

專業應試科

目，爰予以

減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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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
政 

衛

環 

衛

生

行

政 

衛

生

行

政 

◎三、衛生行政學概要 

四、流行病學與生物統

計學概要 

五、衛生法規與倫理概

要 

行

政 

衛

環 

衛

生

行

政 

衛

生

行

政 

◎三、衛生行政學概要 

四、流行病學與生物統

計學概要 

五、食品與環境衛生學

概要 

六、衛生法規與倫理概

要 

依據用人機

關與專家學

者研商意見

，食品與環

境衛生學概

要科目非屬

本類科核心

知能，爰予

以減列，並

將該科目有

關食品與藥

政管理之內

容納入衛生

行政學命題

科目大綱。 

行

政 

衛

環 

環

保

行

政 

環

保

行

政 

三、環保行政學概要 

四、環境污染防治技術

概要 

五、環境規劃與管理概

要 

行

政 

衛

環 

環

保

行

政 

環

保

行

政 

三、環保行政學概要 

四、環境污染防治技術

概要 

五、環境規劃與管理概

要  

六、環境科學概要 

環境科學概

要科目屬於

基礎性之應

試科目，應

可合理期待

應考人已充

分認知，爰

予以減列。 

技

術 

農

林

漁

牧 

農

業

技

術 

農

業

技

術 

三、作物概要 

四、植物保護概要  

五、土壤與肥料概要 

技

術 

農

林

漁

牧 

農

業

技

術 

農

業

技

術 

三、作物概要 

四、作物改良概要 

五、植物保護概要  

六、土壤與肥料概要 

作物改良概

要科目屬進

階知識之延

伸性專業應

試科目，且

部分知識為

作物概要科

目之延伸，

可納入用人

機關實務訓

練與在職訓

練階段培養

之專業應試

科目，爰予

以減列。 

考選部公報第111027期　　　　　

http://gazette.moex.gov.tw/Browse/wHandGazette_File.ashx?gid=395&aid=2240



10 
 

技

術 

農

林

漁

牧 

農

業

技

術 

園  

藝  

三、果樹與蔬菜概要 

四、花卉與造園概要 

五、園產品處理及加工

學概要 技

術 

農

林

漁

牧 

農

業

技

術 

園  

藝  

三、園藝學概要 

四、果樹與蔬菜概要 

五、花卉與造園概要 

六、園產品處理及加工

學概要 

園藝學概要

科目屬於基

礎性之應試

科目，應可

合理期待應

考人已充分

認知，爰予

以減列。 

技

術 

農

林

漁

牧 

農

業

技

術 

植

物

病

蟲

害

防

治 

三、農業藥劑學概要 

四、農業昆蟲學概要 

五、植物病理學概要 

技

術 

農

林

漁

牧 

農

業

技

術 

植

物

病

蟲

害

防

治 

三、農業藥劑學概要 

四、農業昆蟲學概要 

五、植物病理學概要 

六、植物病害與蟲害防

治學概要 

經參考公務

人員高考三

級考試應試

科目(按：公

務人員普通

考試未設本

類科) 農業

昆蟲學與植

物病理學科

目之命題大

綱，已包含

農業害蟲防

治與植物病

害防治概念

，爰減列植

物病害與蟲

害防治學概

要科目。 

技

術 

農

林

漁

牧 

林

業

技

術 

林

業

技

術 

三、森林生態學概要（

包括保育） 

四、林產學概要 

五、育林學概要 

技

術 

農

林

漁

牧 

林

業

技

術 

林

業

技

術 

三、森林生態學概要（

包括保育） 

四、林產學概要 

五、育林學概要 

六、森林經營學概要 

考量委任職

工作內容多

屬事務性及

執行面，宜

減列屬進階

知識之延伸

性專業應試

科目，爰減

列森林經營

學概要科目
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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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

術 

農

林

漁

牧 

水

產

技

術 

漁

業

技

術 

三、水產概要 

四、漁具漁法學概要 

五、漁場學概要（包括

水產資源） 

技

術 

農

林

漁

牧 

水

產

技

術 

漁

業

技

術 

三、航海學概要 

四、水產概要 

五、漁具漁法學概要 

六、漁場學概要（包括

水產資源） 

參酌職系說

明書工作職

能，航海學

概要科目相

較於其餘列

考應試專業

科目，非屬

本類科核心

職能直接相

關之科目，

或可納入用

人機關實務

訓練與在職

訓練階段培

養，爰予以

減列。 

技

術 

建

設

工

程 

土

木

工

程 

土

木

工

程 

三、測量學概要 

四、結構學概要與鋼筋

混凝土學概要 

五、土木施工學概要 

技

術 

建

設

工

程 

土

木

工

程 

土

木

工

程 

三、工程力學概要 

四、測量學概要 

五、結構學概要與鋼筋

混凝土學概要 

六、土木施工學概要 

依據用人機

關與專家學

者研商意見

，工程力學

概要屬於基

礎性之應試

科目，應可

合理期待應

考人已充分

認知，爰予

以減列。 

技

術 

建

設

工

程 

土

木

工

程 

水

土

保

持

工

程 

三、土壤沖蝕及水土保

持概要 

四、植生工程與坡地保

育概要 

五、集水區經營與水文

學概要 
技

術 

建

設

工

程 

土

木

工

程 

水

土

保

持

工

程 

三、土壤沖蝕及水土保

持概要 

四、植生工程概要 

五、集水區經營與水文

學概要 

六、坡地保育概要 

依據用人機

關與專家學

者研商意見

，將坡地保

育概要科目

與植生工程

概要科目合

併為植生工

程與坡地保

育概要科目
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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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

術 

建

設

工

程 

建 

築 

工 

程 

建 

築 

工 

程 

三、工程力學概要 

四、營建法規概要 

五、建築圖學概要（考

試時間三小時） 

技

術 

建

設

工

程 

建 

築 

工 

程 

建 

築 

工 

程 

三、工程力學概要 

四、施工與估價概要 

五、營建法規概要 

六、建築圖學概要（考

試時間三小時） 

施工與估價

概要科目內

涵與實務工

作密切相關

，可納入用

人機關實務

訓練與在職

訓練階段培

養之專業應

試科目，爰

予以減列。 

技

術 

國

土

規

劃 

測

量

製

圖 

測

量

製

圖 

三、測量學概要 

四、測量平差法概要 

五、地理資訊系統與製

圖學概要 

技

術 

國

土

規

劃 

測

量

製

圖 

測

量

製

圖 

三、測量學概要 

四、測量平差法概要 

五、土地法概要（包括

地籍測量法規） 

六、地理資訊系統與製

圖學概要 

依據用人機

關與專家學

者研商意見

，土地法概

要（包括地

籍測量法規

）科目可納

入用人機關

實務訓練與

在職訓練階

段培養之專

業應試科目

，爰予以減

列。 

技

術 

衛

生

醫

藥 

衛

生

技

術 

衛

生

技

術 

三、血清免疫學概要 

四、醫用微生物學概要 

五、醫用病毒學概要 

技

術 

衛

生

醫

藥 

衛

生

技

術 

衛

生

技

術 

三、血清免疫學概要 

四、醫用微生物學概要 

五、醫用病毒學概要 

六、生物技術學概要 

生物技術學

概要科目屬

進階知識之

延伸性專業

應試科目，

且參酌公務

人員普通考

試 本 類 科

111 年適用

之應試科目

，未列考生

物技術學概

要科目，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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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專業領

域趨勢潮流

之技術類專

業應試科目

，爰減列之

。 

技

術 

電

資

工

程 

電

機

工

程 

電

力

工

程 

三、電工機械概要 

四、輸配電學概要 

五、電子學概要 

技

術 

電

資

工

程 

電

機

工

程 

電

力

工

程 

三、基本電學 

四、電工機械概要 

五、輸配電學概要 

六、電子學概要 

基本電學概

要科目屬於

基礎性之應

試科目，應

可合理期待

應考人已充

分認知，爰

予以減列。 

技

術 

電

資

工

程 

電

機

工

程 

電

子

工

程 

※三、計算機概要 

四、電子學概要 

五、電子儀表概要 

技

術 

電

資

工

程 

電

機

工

程 

電

子

工

程 

※三、計算機概要 

四、基本電學 

五、電子學概要 

六、電子儀表概要 

技

術 

電

資

工

程 

資

訊

處

理  

資

訊

工

程 

※三、計算機概要 

四、資訊技術概要 

五、電子電路概要 

技

術 

電

資

工

程 

資

訊

處

理  

資

訊

工

程 

※三、計算機概要 

四、基本電學 

五、資訊技術概要 

六、電子電路概要 

技

術 

電

資

工

程 

資

訊

處

理 

資

訊

處

理 

※三、計算機概要 

四、資料處理概要 

五、資訊管理概要 

技

術 

電

資

工

程 

資

訊

處

理 

資

訊

處

理 

※三、計算機概要 

四、資料處理概要 

五、資訊管理概要 

六、程式設計概要 

考量委任職

工作內容多

屬事務性及

執行面，程

式設計概要

科目偏重技

術層面，且

內涵已被包

含在計算機

概要科目命

題大綱中，

雖題型不同

，惟為避免

不同應試科

目針對相同

、相近之專

業知能進行

評測，爰予

以減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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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

術 

機

械

工

程 

機

械

工

程 

機

械

工

程 

三、機械力學概要 

四、機械製造學概要 

五、機械設計概要 

技

術 

機

械

工

程 

機

械

工

程 

機

械

工

程 

三、機械原理概要 

四、機械力學概要 

五、機械製造學概要 

六、機械設計概要 

機械原理概

要科目屬於

基礎性之應

試科目，應

可合理期待

應考人已充

分認知，爰

予以減列。 

技

術 

環

資

技

術 

環

資

技

術 

環

保

技

術 

三、環境污染防治技術

概要 

四、環境化學概要 

五、環境規劃與管理概

要 

技

術 

環

資

技

術 

環

資

技

術 

環

保

技

術 

三、環境污染防治技術

概要 

四、環境化學概要 

五、環境規劃與管理概

要 

六、環境科學概要 

環境科學概

要科目屬於

基礎性之應

試科目，應

可合理期待

應考人已充

分認知，爰

予以減列。 

技

術 

化

學

工

程 

化

學

工

程 

化

學

工

程 

三、工業化學概要 

四、分析化學概要 

五、化工機械概要 

技

術 

化

學

工

程 

化

學

工

程 

化

學

工

程 

三、工業化學概要 

◎四、有機化學概要 

五、分析化學概要 

六、化工機械概要 

有機化學概

要科目屬於

基礎性之應

試科目，應

可合理期待

應考人已充

分認知，爰

予以減列。 

技

術 

天

文

氣

象 

天

文

氣

象

地

震 

氣

象 

三、大氣科學概要 

四、天氣學概要（包括

基礎天氣分析與

基礎大氣動力學） 

五、大氣測計學概要 

技

術 

天

文

氣

象 

天

文

氣

象

地

震 

氣

象 

三、大氣科學概要 

四、微積分 

五、天氣學概要（包括

基礎天氣分析與

基礎大氣動力學） 

六、大氣測計學概要 

微積分概要

科目屬於基

礎性之應試

科目，應可

合理期待應

考人已充分

認知，爰予

以減列。 

技

術 

技

藝 

技

藝 

技

藝 

三、工藝材料學概要 

四、美學概要 

五、圖學概要 技

術 

技

藝 

技

藝 

技

藝 

三、工藝材料學概要 

四、美學概要 

五、基本設計 

六、圖學概要 

基本設計科

目屬於基礎

性之應試科

目，應可合

理期待應考

人已充分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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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，爰予以

減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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